津工信财〔2020〕3号附件40
2020年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

大数据评估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快贯彻落实《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的政策措施》（津政办规〔2020〕16号）《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的政策措施》和《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文件要求，全面掌握我市大数据领域企业的情况，推动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2020年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对符合申报条件且通过评定的企业给予不超过合同额10%、最高50万元支持。
二、申报条件
（一）符合通知正文中“申报条件”的所有要求。
（二）在天津市大数据领域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且主营业务包含大数据采集与管理、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服务与应用、大数据安全防护、数字基础设施、或大数据其他的企业。
（三）申报主体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技术研发和融合创新能力；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企业；具备从事大数据业务基础设备条件和专门经营场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有相应的应用案例。
（四）企业上一会计年度数据采集、存储、整理、运维、交易、安全等管理服务，数据挖掘、分析、计算、加工等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与应用等业务领域（主营业务内容参考附件40—1）的合同执行收入占同期主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60%；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占研究开发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大数据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比例不低于40%；在天津市投入大数据技术的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比例不低于60%。
三、申报材料
将通知正文中要求的申报材料及以下材料，按通知要求顺序装订，并在首页、骑缝以及相关证明资质文件上加盖公章：
（一）通知正文中要求的申报材料（选择奖补类）。
（二）2020年天津市大数据评估项目申报表（见附件40—2）：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研发能力情况、财务情况（需附相关荣誉证明、研发能力证明、财务会计报表、研发投入报表、纳税证明等证明材料）。
（三）申报单位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大数据业务概况以及大数据创新发展能力、资源整合共享能力、技术成果转化能力等方面的概述（800字以内）。
（四）对所提供的证明作证材料建立目录，按序号编印（格式参考附件40—3）。
四、申报流程
各区网信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区内企业进行项目申报，对项目及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等进行初审，在承诺书中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区网信主管部门正式行文，将本区项目按通知要求统一报送市委网信办并将推荐函（一式3份）、项目申报书（一式9份，推荐单位需各区委网信办加盖公章）、PDF格式的电子版申报材料（光盘，一式2份）送至市委网信办（地址：河西区梅江道30号梅地亚艺术中心613）。
附件：40—1．天津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内容说明
40—2．2020年天津市大数据评估项目申报表
40—3．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目录格式
（联系人：市委网信办大数据管理处  周志强  王纪晨

  联系电话：88355066  28351326）     
附件40—1
天津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内容说明
一、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宽带、无线网络等信息传输基础设施及服务；
2．基于大数据的技术外包服务和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二、计算机及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制造
计算机及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计算机及相关设备：计算机、传感器、视频采集器、移动智能终端、RFID设备、一卡通、移动支付设备、证件识别设备、生物识别、条码识别、采集器、读写器、无人机、机器人、GNSS设备、POS机、可穿戴设备等；
2．芯片及集成电路设计：移动智能终端芯片、数字电视芯片、网络通信芯片、智能穿戴设备芯片、服务器芯片等；
3．芯片及集成电路制造：芯片及模拟及数模混合电路、微机电系统(MEMS)、高压电路、射频电路等；
4．芯片及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芯片级封装(CSP)、圆片级封装(WLP)、硅通孔(TSV)、三维封装等先进封装和测试技术。
三、大数据采集与管理
大数据采集与管理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数据采集：数据标注、高速数据全镜像、高速数据解析、数据质量评估、分布式虚拟存储、链接过滤、大数据网络传输技术、大数据网络压缩技术等。
2．数据预处理：数据抽取、数据转换、数据加载、空缺值处理、错误数据处理、处理噪声和孤立点数据、数据清洗、数据变换、数据规约等。
3．大数据管理：大数据资产评估、大数据定价、大数据托管、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
四、大数据存储
大数据存储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传输设备：无线传输设备、光传输设备、互联网设备、移动通信网、遥感卫星等；
2．存储设备：DAS，NAS，SAN，磁带机，光盘等；
3．服务器：PC服务器、小型机、大型机、高性能计算机群等；
4．网络：路由器、交换机等；
5．一体机：大数据一体机、数据库一体机、集装箱数据中心等；
6．大数据存储管理软件：分布式文件系统，异构数据融合技术、数据组织技术、大数据索引技术、大数据备份技术、大数据复制技术、关系型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数据库缓存系统等。
五、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数据分析挖掘：机器学习技术、统计分析技术、语义引擎、专业模型算法分析以及利用实际数据等解决实际问题；
六、大数据服务与应用
大数据服务与应用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大数据可视化；
2．大数据集成；
3．大数据咨询：大数据管理咨询、大数据系统咨询、大数据标准编制。
4．大数据应用，包括：
①面向传统产业的大数据软件产品，即工业大数据、服务业大数据、电子商务大数据、农业农村大数据等应用；
②面向新兴产业大数据软件产品，即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分析、数据影视、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应用；
③面向重点行业的大数据软件产品，即金融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文化旅游大数据、交通大数据、电信大数据、能源大数据、商贸大数据等应用；
④面向民生的大数据软件产品，即政务、环保、扶贫、教育、物流、智慧城市等领域应用。
七、大数据交易
大数据交易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提供大数据交易的场所、设施和平台；
2．大数据及其衍生品的设计、交易及相关服务；
3．服务于大数据交易的数据清洗和数据建模等的技术开发。
八、大数据安全防护
大数据安全防护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以下类型：
1．大数据安全设备：防火墙、入侵检测、安全网关、数据灾备等；
2．大数据环境下的统一账号、认证、授权和审计体系及大数据加密和密级管理体系，突破差分隐私技术、多方安全计算、数据流动监控与追溯等关键技术；
3．防泄露、防窃取、匿名化、防损毁、防篡改等大数据保护技术，大数据安全保护产品及解决方案；
4．大数据新型信息安全产品以及网络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大数据平台等系统安全监测与预警平台。
九、大数据其他
大数据其他类企业生产产品及使用技术包括其他大数据技术服务。

附件40—2
2020年天津市大数据评估项目申报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全称（如实填写）

	申报联系人
	姓名
	
	手机
	

	
	职务
	
	传真
	

	
	邮箱
	

	注册资本（万元）
	
	法定代表人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办公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参股企业

□其他（请注明）：                

	业务范围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采集与管理   □大数据存储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大数据呈现和应用   □大数据安全   □数据基础设施
□大数据其他（请注明）：                            

	
	大数据应用

	
	□工业 □农业 □金融 □商贸 □物流 □交通 □政务 □民生

□教育 □文旅 □安防 □医疗 □营销
□其他（请注明）：                  

	相关荣誉

（需在附件提

供证明材料）
	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其他市级以上荣誉自行添加：                           

	二、申报单位研发能力情况

	研发人员情况
	目前单位总人数（人）
	

	
	目前研发人员规模（人）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数（人）
	
	占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
	

	
	副高级职称以上人数（人）
	
	占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
	

	
	大数据研发人员规模（人）
	
	占单位总人数的比例（%）
	

	研发能力

（需在附件提供证明材料）
	是否获得大数据领域发明专利授权       □是/□否
是否有大数据领域相关标准发布         □是/□否
是否获得大数据领域软件著作权         □是/□否

	三、申报单位财务情况

	研发经费情况
（需在附件提

供证明材料，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
	上一年度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万元）
	

	
	大数据技术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大数据技术研发经费支出占研发费用总额比例（%）
	

	营业收入情况
（需在附件提

供证明材料，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
	上一年度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上一年度大数据业务领域合同执行收入（万元）
	

	
	上一年度大数据业务领域合同执行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
	

	    主管会计师签字：                         申报单位财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0—3
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目录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证明材料
1．…………………………………
2．…………………………………
3．…………………………………
（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法人代表及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等，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相关荣誉证明材料）
二、申报单位研发能力证明材料
（获得专利、标准、知识产权等）
三、申报单位主营业务收入证明材料
（财务会计报表、纳税证明等）
四、申报单位研发投入证明材料
（财务会计报表等）
五、………………………………

